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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文之目的旨在透過購屋者貸款方式之選擇，針對使用/未使用政府優惠房

貸購屋者個人屬性、購買產品與貸款條件特性中檢視「什麼樣的購屋者，購買了

怎麼樣的產品，會選擇申貸使用政府優惠房貸？」另一方面，部分購屋者除使用

上述優惠貸款外，還因符合特定資格條件而同時申貸了其他政策性優惠貸款，在

這樣多種補貼並行的方式是否造成政府補貼資源過度集中於部分購屋者的問題。  

觀察我國貸款利息補貼之現況，可發現其他政策性住宅貸款利息補貼雖能針

對特定族群在購屋時提供一定的補助，然而卻也造成了多頭馬車型態的混亂制度

而產生的水平的不公平；而近期一般專案優惠房貸由於幾無資格認定之限制，因

此較能達到水平公平的效果，但一般政府優惠房貸措施是否真正幫助到需要幫助

的購屋者仍有許多爭議。另一方面，在住宅補貼行政程序上，一般優惠房貸的提

供也間接地排擠到其他優惠房貸的發放。 

不同於過去國內外對於補貼公平性之成效多以政策觀察與財務試算方式呈

現補貼公平面的效果，本研究透過二項 Logistic模型試圖從購屋者選擇使用政府

優惠房貸之消費傾向的描寫，評估政府優惠房貸在住宅補貼公平層面上實施之成

效，究竟扮演著「雪中送炭」抑或是「錦上添花」的角色？ 

壹、就補貼對象上，一般政府優惠房貸對公平性之影響「優劣互見」 

一、透過使用/未使用一般政府優惠房貸之 Logistic 選擇模型結果中發現，

購屋目的為首購以及自住型購屋者，其選擇使用一般政府優惠房貸的機

率較高，相對來說，一般優惠房貸措施部分達到了前述對於補貼對象上

「雪中送炭」之成效。 

二、所得差異對於使用優惠房貸與否並無顯著影響，隱含著無論是高所得或

低所得購屋者皆能獲得一般政府優惠房貸補貼的現象，這個結果呼應了

前述陳慧敏、江淑華與 Hoek-Smit與 Diamond對於貸款利息補貼措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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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補貼到最需要者的研究結果。 

三、高所得之購屋者在原本擁有其他政策性優惠房貸資格下，搭配使用一般

政府優惠房貸的發生比是低所得購屋者的 3.23倍。換言之，目前貸款利

息補貼制度底下無法排除高所得購屋者使用優惠房貸，造成了補貼資源

的錯置以及過度補貼的情況。 

貳、補貼產品上，一般政府優惠房貸對公平性之影響是「錦上添花」 

實證結果顯示，由於無法排除高所得購屋者皆受該項補貼，因此，若高所得

購屋者申貸到一般政府優惠房貸，其購買透天厝、屋齡較新、坪數較大產品的購

屋者，其使用一般政府優惠房貸的機率較高，這顯示出政府優惠房貸之提供並非

補助到真正需要幫助之購屋者，造成補貼的無效率。在產品層面上產生出的負面

效果。 

參、整體而言，一般政府優惠房貸對於公平性之影響「弊多於利」 

在補貼對象上，優惠房貸之提供雖讓首購自住購屋者相對有較高的機率使用

政府優惠房貸達成購屋目標。然而，由於政府過度求取刺激房市景氣之效果，以

及貸款利息補貼制度設計上的盲點（包括申貸資格之缺乏限制與多種補貼措施並

行等），這項補貼措施無法排除高所得購屋者同時獲得政府優惠房貸補貼的好

處，因而造成這些購屋者得以接受雙重補貼，並藉此購買透天別墅等高品質高價

格之產品，導致政府優惠房貸在補貼公平性上的負面效果多於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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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後續研究 

整體而言，政府優惠房貸在補貼公平性上的負面效果多於正面效果。另一方

面，補貼措施對於房市之發展與政府財政支出並非長久之計，未來應試圖朝向建

立一套合理的住宅金融補貼制度作為替代方案。是故，在考量目前房地產市場景

氣已逐漸復甦的環境下，應不需再續撥一般政府優惠房貸。而在未來的補貼政策

中，政府除了繼續整合現行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措施，使其規範制度歸於一致外，

並應以購屋負擔能力為核心，建立一套嚴謹的申貸資格審查標準，以確保政府所

提供之住宅補貼能夠對最需要的民眾有所幫助，而又不會造成購屋者的過度消

費。以下分為現階段政策調整與未來發展方向等兩部分進行建議說明。 

壹、現階段政策調整 

一、檢討現階段政府優惠房貸之提供 

根據前述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優惠房貸措施對於購屋者與補貼對象而言造成

了補貼不公平之現象。且就振興房地產措施之預期目標來看，政府優惠房貸之提

供係屬一項短期措施，考量政府財政與現階段房地產景氣有所回升之情況下，在

此波優惠房貸發放完畢後，應可考慮終止現階段沒有限制申貸資格之政府優惠房

貸措施。 

二、優惠房貸提供之調整—限制補貼對象 

然而貸款利息補貼之提供仍有其必要性，貿然停止政府優惠房貸措施亦有可

能造成民眾之反彈，然而對於現行多頭馬車的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措施造成某些購

屋者獲得了雙重的補貼需做更公平與合理的調整，未來應朝向整合成單一型態的

住宅補貼措施，並限制補貼對象與資格以達治本之效，使得政府補貼能夠幫助到

最需要幫助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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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未來政策建議調整 

一、政府統合各類住宅補貼機制之可能性 

目前政府的住宅補貼措施呈現多頭馬車的現象，無論是補貼對象、補貼單

位、補貼方式、補貼程度等等皆不一致，甚至由許多貸款人出現重複申請或搭配

補貼的情形，將會造成社會資源浪費或者不公平的問題。因此，有關單位似應評

估整合補貼資源的可能性，建立客觀、透明、行政成本最低之機制，避免疊床架

屋、社會資源過度集中於某些人，甚或造成社會上最應受到補貼者反而被屏除於

外的事情發生。 

二、利息補貼制度的調整 

除了對補貼對象須做更嚴謹的審查外，另一方面也可藉由補貼利率的調整，

更能夠達到幫助購屋者的效果。例如以「階梯式補貼」方式，降低受補貼者在還

款初期的負擔，可依照貸款年限之長度，設定利率調整級距期間以及補貼利率幅

度。預期受補貼者每月攤還本金增加，本金餘額加速遞減，勞工提前還款，縮短

貸款年限，不僅同樣達到幫助人民購屋之目標，政府方面整體補貼支出的成本也

可望減少。  

三、政府提供保證或保險方式 

此制度之建立除可降低銀行放貸風險促進金融機構願意貸放更多的金額

外，民眾的購屋能力也明顯增加。過去政府在振興房地產專案中，亦有意推動房

貸保險業務。未來可與市場上房貸保險公司合作，就現有國宅、公教基金等現有

機制來逐步進行，進而健全次級抵押市場。房貸保險公司可提供政府單位相關技

術與經驗上之協助。政府只需設定保險公司基本利潤，由保險公司擔任風險管理

之角色，其他資源及補助則由政府負責，而政府雖承擔此風險，但卻無即時之財

政支應需要，且後續可以公權力處理不動產，成為另一種新型態之國宅政策；另

就承辦銀行而言，其放貸業務雖然增加，但在放貸過程中也換來了政府負責擔保

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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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後續研究 

    住宅補貼的評估，除了從社會公平的角度來解讀外，對於優惠房貸提供所產

生的房地產市場需求量之增加，以及對個體家戶在住宅消費上所引起的變化亦相

當值得關注。未來若有相關資料得以配合研究，將可進行更深入嚴謹的討論。 

就總體層面來說，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措施對於住宅需求，以及衍生之總體經

濟變數都很可能會有所影響，例如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是否只是令購屋者提早實現

未來購屋目標、住宅補貼之提供創造多少衍生性需求等問題都有待進一步的檢驗

與研究。然而因國內有關房地產與總體經濟之間的動態結構與關係仍缺乏住宅經

濟學者與總體經濟學者之間科際整合研究，因此在評估透過住宅市場能否提昇總

體經濟成效的說法，政府與學界一直未能提出較具說服力的證據論點來加以支

持。為避免社會資源遭到無謂的損失與扭曲，有必要及早建立一套屬於台灣房地

產與總體經濟的動態模型，對於住宅補貼提供所產生的效果進行更精確的評估。 

而在個體層面上，優惠房貸的提供對於購屋者購買房價的影響除了利息補貼

所帶來的資金的實質移轉效果外，還兼具了相當程度的心理效果。因此住宅貸款

人的財務行為學或者所謂的心理效果未來應是值得分析探討的課題。 

     

 

 


